无极县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无烟处[2026]第 004 号

当事人：张晓滨，字号：无极县***，性别：**，民族：**，身份证住址：无极县***，身份证号码：******************，烟草专卖许可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地址：无极县***，联系电话：***********。
案由：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image: ]2026 年 01 月 14 日 9 时 53 分，本局专卖执法人员张立强(03010552009),白云龙(03010552014)经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后，依法对无极县***进行检查时，在其经营场所内发现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钻石(硬特醇)116 条、金圣(庐山·有滋有味)7 条、钻石(硬玫瑰紫)5 条、钻石(绿石 2 代)6 条、黄果树(长征)1 条、钻石(硬迎宾)10 条、泰山(硬红八喜)6 条、钻石(软红)95 条、红旗渠(芒果)10 条，合计玖个品种贰佰伍拾陆条。以上卷烟外包装完好，卷烟码段为：****************，码段损毁。
当事人张晓滨持有无极县烟草专卖局核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许可证号：************。当事人张晓滨在检查（勘验）现场无法提供涉案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局领导批准，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单据号：无烟存通[2026]第 004 号）。经立案调查，上述违法卷烟系当事人张晓滨从一个外地口音人手里买的卷烟，当事人的目的用于销售到山西省，但还未来得及销售就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无违法所得。经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询问和河北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对违法卷烟进行鉴别检验，认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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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卷烟为真品卷烟，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因当事人张晓滨	无法提供上述违法卷烟购进的有效凭证，我局无法查清购买价格，依据《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2026 年国产卷烟、雪茄烟零售价格目录》等价格目录的通知》（冀烟计〔2026〕4 号）文件中《2026 年国产卷烟、雪茄烟零售价格目录》（附件 1））的零售指导价格，核定违法卷烟涉案金额合计为 14530.00 元（大写：壹万肆仟伍佰叁拾元整）。当事人张晓滨系个体工商户，合法持有无极县烟草专卖局核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许可证号：************）。
[image: ]当事人对以上事实确认无误，且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检验报告、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以及复制提取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现场拍摄照片、被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等证据为证。当事人张晓滨参与了本案全过程，且对该事实确认无误，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 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 管理。
上述违法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检验报告、涉案烟草专卖品 核价表以及复制提取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 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现场拍摄照片、被先行登记保存的卷 烟等证据为证。
上述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给予你（单位）下列行政处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冀烟法〔2011〕79 号）文件规定和《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冀烟法〔2021〕36 号）文件中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违法行为第三档规定，处以未在当地烟草

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 14530.00 元（大写：壹万肆仟伍佰叁拾元整）9% 的罚款，处罚金额计：1307.70 元（大写：壹仟叁佰零柒元柒角整）。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工行无极县支行（通过县财政局电子缴款系统）缴纳罚款。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无极县人民政府或者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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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县烟草专卖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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